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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京天股字（2022）第 215-6 号 

致：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佳驰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中国法

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京天股字（2022）第 215 号《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京天股字

（2022）第 215-1 号《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京天股字（2022）第 215-2 号《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京天股

字（2022）第 215-3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下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京天股字（2022）第 215-4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京天股字（2022）

第 215-5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下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以下合称“原律师文件”）。原律师文件已作为法定文件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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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申请材料一起提交。 

鉴于《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

下简称“新期间”）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上市的报告期发生变

化（报告期变更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所律师对发

行人新期间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基于前述，本所现根据发行人新期间变

化情况等有关事宜出具《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首发注册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

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经出具的原律师文件的补充，并构成原律师文

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原律师文件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除另有说明，本所在原律师文件中使用的简称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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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3 年度年报更新事项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 

2024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延长<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关于提请延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授权期限的议案》等议案。 

2024 年 2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关于延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授权期限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将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上市具体事宜的有

效期在原有基础上（原有效期限为：2022 年 3 月 3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0 日）延

长 12 个月，即延长至 2025 年 3 月 30 日。 

经核查发行人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表决票及会议决

议、会议记录，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述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基于上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上市决议

和授权尚在有效期内。 

此外，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经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3 年第 54 次审议会议审议通过，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为一家依法成立并合法有

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需要清算或予以终止的情形。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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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条件 

根据中汇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出具的中汇会审[2024]1885 号《审计报告》（以

下简称“《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以律师行业具有的专

业知识所能作出的判断，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规定的条件 

根据华西证券出具的《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预计市值分析报告》及中汇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预计市值不低于 10 亿元，发行人 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2,270.68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为 98,084.30 万

元，发行人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符合《科创板

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申报及推荐规定》规定的条件 

根据《审计报告》《招股说明书》《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

创属性符合科创板定位要求的专项意见》和发行人说明，公司符合《申报及推荐

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为 16,370.38 万元，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为

7.18%，符合《申报及推荐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2）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员工总数为 418 人，其中研发人员为

135 人，研发人员占比为 32.30%，符合《申报及推荐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3）公司应用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 10 项； 

（4）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36.02%，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为

98,084.30 万元。 

除上述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其他实

质条件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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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符合《证券

法》《公司法》《科创板上市规则》《首发注册办法》《申报及推荐规定》规定

的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在独

立经营能力、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均独立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其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五、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一）发行人的发起人 

1、文琮迎曦 

经核查，文琮迎曦因经营范围变更新取得重庆市武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00MA61UDFL5H 的《营业

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文琮迎曦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重庆文琮迎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园区东路 74号 2-3-9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都云峰广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东） 

出资额 伍仟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工程项目管

理（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企业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不

含投资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2、国家产投 

根据《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及本

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为：http://www.gsxt.gov.cn）的查询

结果，国家产投于 2023 年 9 月就其股东变更、股东认缴出资变更事项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家产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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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800,000 15.69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9.80 

3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 9.80 

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 7.84 

5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 7.84 

6 北京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400,000 7.84 

7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 5.88 

8 北京翠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5.88 

9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000 0.10 

10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96 

11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96 

12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95,000 5.78 

13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 1.96 

14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1.96 

15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96 

16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000 1.57 

17 交银国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000 1.47 

18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98 

19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0.98 

20 吉林省股权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0.98 

21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98 

22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50,000 0.98 

23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0.98 

24 洛阳国宏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98 

25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98 

26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50,000 0.98 

27 长江创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 0.98 

28 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0.59 

29 广东福德电子有限公司 10,000 0.20 

30 惠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0 0.10 

合计 5,100,000.00 100.00 

（二）现有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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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现有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的实际控制人仍为邓龙江，发行人最近两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六、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

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本未发生变化。 

（二）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

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情况未发生变

化。 

（三）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股东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未设置任何质押等第三方权利，不

存在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七、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1、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 

2、发行人业务许可、资质和证书 

2024 年 1 月 10 日，佳骋电子取得成都市郫都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编号为 JY35101240090896（1-1）《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为单位食堂，

经营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售，有效期至 2029 年 1 月 9 日。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持有的业务许可、资质和证书均在有效期内，亦未发

生其他变化。 

（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从事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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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业务的情形。 

（三）发行人业务范围的变更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的主营业务

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①） 980,843,034.40 768,975,881.90  530,170,159.39 

营业收入（②） 980,843,034.40 768,975,881.90  530,170,159.39  

占比（①/②） 100% 100% 100%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一直合法经营，主要财务指标良

好，不存在尚未了结或者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除此之外，发行

人亦未从事国家限制或者禁止的产业，以本所律师具有的专业知识所能作出的判

断，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的变化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关联方变化情况如下： 

1、关联自然人的变化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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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变化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新增 1 名关联法人，该等关联法人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上海昭宏航空技

术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刘余魏

担任副董事长职务 

民用航空器等维修，航空科技领域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机械

设备（除特种设备）的维修、安装、设计、

租赁，航空器部件及附件、机械设备及配件、

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仪器仪表系统、电子产品的开发、研

制、生产、制造，工业自动化设备生产和制

造、工业机器人组装，工业自动化科技专业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另，发行人董事张东持股 25%并担任董事兼总经理的四川航空爱老之家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注销。 

除上述变动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未发生变化。 

（二）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说明、《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采购产品 2023 年度 

成都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服务 69,579.23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说明并经核查，发行人基于自身需求向成都泰格尔航

天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测试服务，采购价格系双方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公允，该交易已经发行人总经理审批，符合《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8-3-10 

（三）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邓龙江遵守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对外投资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产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拥有房产的变化情况如下： 

1、2023 年 11 月 27 日，发行人就其位于青羊区工业集中发展区西区第三号

地块，5#-A2 厂房 1F、2F 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1,927.4 平方米），与成都市青羊

区人民政府文家街道办事处签署了《成都市青羊区工业集中发展区（西区）模具

园搬迁补偿协议》，约定：文家街道办事处对发行人位于青羊区工业集中发展区

（西区）模具园三区房号 5#-A2-1、2F 建筑面积为 1,972.37 平方米的厂房进行拆

迁，拆迁补偿及奖励费用款项合计为 12,557,634.54 元。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

所律师实地走访，发行人已按照《成都市青羊区工业集中发展区（西区）模具园

搬迁补偿协议》完成腾退工作，将该房产交付至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文家街道

办事处，且已收到拆迁补偿及奖励费用 12,557,634.54 元。由此，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对前述房产不再享有不动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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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拥有房产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四）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及域名 

1、专利权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发行人新增如下专利权： 

序

号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

权人 

取得

方式 

有效期

（年） 

1 
实用

新型 

一种复合材料连

接件结构 
ZL202321501931.0 

2023 年 6 月

13 日 

佳驰

科技 

原始

取得 
10 

2 
发明

专利 

一种无乙醇体系

下二氧化硅包覆

羰基铁粉的方法 

ZL202111394392.0 
2021年 11月

23 日 

佳驰

科技 

原始

取得 
20 

3 
实用

新型 

一种用于电波暗

室的高性能吸波

尖锥 

ZL202320278813.1 
2023 年 2 月

21 日 

佳驰

科技 

原始

取得 
1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3 项专利权系以发行人名义原始取得，该等专利已获

得知识产权局授权，处于有效期内且缴纳了专利年费，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

法拥有上述专利权。 

除上述情形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所拥有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域名未发生其他变动。 

（五）发行人租赁房屋、土地使用权情况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新增租赁房屋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人 出租人 坐落 

房屋权

属证号 
面积（㎡） 

租金（元

/月） 
租期 

实际

用途 

1 
佳驰科

技 

科大智谷

（沈阳）科

技服务有限

公司 

沈阳市皇姑区

塔湾街 7 号

“信悦汇”F2

座 16 层 1610

室 

沈房权证

中心字第

N060819

206 号 

156 5,200 
2023.12.20-2

024.12.19 
办公 

2 佳驰科成都市润弘 弘福逸居 1 栋郫房权证 57.32 700 2023.10.16-2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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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投资有限公

司 

2 单元 308 号 监证字第

0528689

号 

025.10.15 宿舍 

3 
佳驰科

技 

成都市润弘

投资有限公

司 

弘福逸居 1 栋

2 单元 1004 号 
51.68 700 

2023.10.16-2

025.10.15 

员工

宿舍 

4 
佳驰科

技 

成都市润弘

投资有限公

司 

弘福逸居 1 栋

2 单元 1005 号 
51.68 700 

2023.12.13-2

025.12.12 

员工

宿舍 

5 
佳驰科

技 

成都市润弘

投资有限公

司 

弘福逸居 3 栋

2 单元 701 号 
57.32 700 

2023.12.13-2

025.12.12 

员工

宿舍 

6 
佳驰科

技 

成都市润弘

投资有限公

司 

弘福逸居 3 栋

2 单元 708 号 

郫房权证

监证字第

0384545

号 

57.32 700 
2023.11.23-2

025.11.22 

员工

宿舍 

7 
佳驰科

技 

成都市润弘

投资有限公

司 

弘福逸居 3 栋

2 单元 805 号 
51.68 700 

2023.11.23-2

025.11.22 

员工

宿舍 

8 
佳驰科

技 

成都市润弘

投资有限公

司 

弘福逸居 3 栋

2 单元 806 号 
51.97 700 

2023.11.23-2

025.11.22 

员工

宿舍 

9 
佳驰科

技 

成都市润弘

投资有限公

司 

弘福逸居 3 栋

2 单元 807 号 
53.30 700 

2023.11.23-2

025.11.22 

员工

宿舍 

就上述房屋租赁事项，本所律师关注到下述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

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经核查，发行人所租赁的房屋均已取得了相应的权属证书，发行人租赁的上

述房屋均未办理租赁备案，存在瑕疵，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房产租赁合同未经登记备案

并不影响该等租赁合同的法律效力。 

就发行人租赁房屋未办理备案手续事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邓龙江已承诺，

若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邓龙江将促使佳驰科技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毕租赁

备案，若发行人因此受到损失的，邓龙江将对发行人所受损失足额予以赔偿。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租赁房屋未办理登记备案事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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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

碍。 

（六）发行人拥有的在建工程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3年12

月31日，发行人拥有的在建工程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在建工程 所属公司 账面价值（元） 是否设置抵押 

1 
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生产

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佳驰科技 119,887,195.05 否 

2 
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研发

中心 
佳骋电子 11,320.75 否 

（七）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目前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主要为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及其他设备（主要包括电脑等设备）。该等经

营设备为发行人通过购买、自制方式取得，资产权属清晰。 

（八）资产权限受限制情况 

根据发行人说明、《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对中汇会计师、发行人的财务总

监访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主

要财产均未设有质押、抵押等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1、销售合同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合同金额超过 3,000 万元）变动情况如下： 

序

号 
买方 卖方 合同名称 

合同 

主要产品 
合同金额（万元） 签署时间 

1 

深圳市飞

荣达科技

股份有限

佳驰

科技 
供货商务协议 

根据《采购

订单》供货 

截至 2024 

年 3 月 10 日，本

合同项下订单金

201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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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买方 卖方 合同名称 

合同 

主要产品 
合同金额（万元） 签署时间 

公司 额合计为 4,895.56 

2 KH00212 
佳驰

科技 
购销合同 

隐身功能结

构件 
3,212.50 2023.11.16 

3 KH00104 
佳驰

科技 
物资采购合同 

隐身功能结

构件 

最高不超过 

6,688.00 
2023.12.29 

4 KH00212 
佳驰

科技 
购销合同 

隐身功能结

构件 
3,212.50 2023.12.27 

5 KH00212 
佳驰

科技 
购销合同 

隐身功能结

构件 
3,645.60 2023.12.26 

2、采购合同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新增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合同金额超过 500 万元）如下： 

序

号 
买方 卖方 合同名称 

合同 

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元） 签署时间 

1 佳驰科技 TM2 采购合同 采购原材料 

755,400.00 2024.01.23 

1,148,850.00 2024.01.18 

1,523,400.00 2024.01.22 

1,526,400.00 2024.01.23 

763,500.00 2024.02.05 

1,141,200.00 2024.02.06 

1,135,800.00 2024.02.07 

3、建设工程相关合同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新增正在履行的建设工程相关合同（合同金额超过 500 万元）如下： 

序

号 
买方 卖方 合同名称 

合同 

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元） 

签署时

间 

1 
佳驰

科技 

中建八

局第二

建设有

限公司 

电磁功能材料与结

构生产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二期装饰装

修、B-3 号生产厂房

幕墙工程及附属工

程施工承包合同 

电磁功能材料

与结构生产制

造基地建设项

目二期装饰装

修、B-3 号生产

厂房幕墙工程

及附属工程 

106,737,968.50 2023.10 



  

8-3-15 

经核查，上述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内容及形式均合法、有效。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与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目前没有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

生的侵权之债。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与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除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第“八、（二）关联交易”部分所述因关联交易产生的

债权债务外，发行人与发行人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发行人和关

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情况如下： 

1、前五名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前五

名其他应收款的对方当事人、金额及产生原因如下表所示： 

序号 对方当事人 金额（元） 产生原因 

1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文家街

道办事处 
6,278,817.27 拆迁赔偿款 

2 宋镇江 480,000.00 员工借款 

3 张国瑞 280,000.00 员工借款 

4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193,294.72 代收电费 

5 
中航国际金网（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60,000.00 保证金、押金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第 1 项系公司基于《成都市青羊区

工业集中发展区（西区）模具园搬迁补偿协议》应收取的拆迁补偿款，合法有效，

且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收讫全部拆迁补偿款及奖励费用

12,557,634.54 元；上述第 2 项以及第 3 项系公司依据内部员工福利政策提供给员

工的购房借款，合法有效；第 4 项系因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履行《电磁功

能材料与结构生产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总承包施工合同》，在公司土地上开展建设

施工活动由公司代为支付的水电费，合法有效；第 5 项系公司参与业务招标向中

航国际金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保证金、押金，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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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其他应收款

系因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合法有效。 

2、重要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账龄超

过 1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的对方当事人、金额及产生原因如下表所示： 

序号 对方当事人/款项类别 金额（元）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1 美华建设有限公司  245,124.26 未到期的质保金  

2 谢海岩  200,000.00 待付补助款    

3 宋镇江 185,000.00  待付补助款  

4 四川华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8,208.60  未到期的质保金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第 1 项以及第 4 项系佳骋电子就现

有厂房建设履行相应工程合同等形成的保证金，合法、有效；上述第 2 项、第 3

项系发行人应向谢海岩、宋镇江支付的“成都市产业生态圈人才计划”和“蓉漂

计划”创新人才的补助款，合法、有效。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重要的其他应付款均系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

生，合法有效。 

十一、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本补充法律意见第一部分“九、（三）发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拥有的房产”部分所述房屋拆迁事项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发行人目前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二、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对《公司章程》和《公司章程（草案）》修订情况如下： 

2024 年 2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对《公司章程》和《公司章程（草案）》进行了修订，将董事会人数由 8 人修

改为 7 人。前述《公司章程》修订事项已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了备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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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对《公司章程》和《公司章程（草案）》修

改已履行了法定程序，合法、有效。 

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经核查，邓龙江于 2024 年 2 月 4 日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其辞职后，公

司董事会董事为 7 名（未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人数 5 名），与该时点发行

人《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约定不符。根据公司说明，基于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有利于董

事会形成有效决策等方面考量，公司将董事会董事人数调整为 7 名，不再就此进

行董事补选。 

就公司董事会人数变更事项，公司先后于 2024 年 2 月 5 日、2024 年 2 月 2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修改<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改<成都佳

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议案》《关于修改<成都佳驰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等议案，将《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成都佳驰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规定的“董事会成员由 8 名董事组成”更

改为“董事会成员由 7 名董事组成”。 

经核查，修改后发行人董事会人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的组织机构未发生其他变动。 

（二）发行人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规

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0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成都佳驰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董事会人数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修改后的《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3-18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股东大会、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其他议事规则未发生变

动。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共计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会议、5 次董事会会议。 

（四）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十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任职及兼职情

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现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任职及兼职变动情况如下： 

1、2024 年 2 月 4 日，邓龙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申请，表明其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相关职务，并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

首席科学家职务，由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邓龙江未在发行人处

任职。 

2、发行人监事刘余魏新担任上海昭宏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3、发行人独立董事逯东新担任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除上述情形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任职和兼职情况未

发生其他变动。 

（二）发行人最近两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核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除梁迪飞、邓龙江辞职外，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均系发行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致，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比例为 16.6%（2/12），相对较小，发行人的董

事会成员和生产经营管理团队相对稳定。由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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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该等变化不

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适用的主要税种及税率皆未发生变化。 

2、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未发生变

化。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新增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金额 10 万元以上（包含 10 万元）的财政补贴情

况如下： 

年度 序号 补贴项目/事由 补贴对象 补贴金额（元） 

2023 年度 

1 飞行器 XX 结构及工程验证 佳驰科技 1,000,000.00 

2 雷达传感器 XX 技术 佳驰科技 700,000.00 

3 飞行器多频谱 XX 涂层及应用 佳驰科技 400,000.00 

4 科创板拟上市企业改制奖励 佳驰科技 2,000,000.00 

5 高特性微波暗室吸波材料研制 佳驰科技 1,000,000.00 

6 
XXXX 多功能蒙皮材料研制及应

用考核 
佳驰科技 2,008,000.00 

7 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见习补贴 佳驰科技 378,000.00 

8 用人主体积极引才补贴 佳驰科技 270,000.00 

9 研发准备金 佳驰科技 210,900.00 

10 鼓励工业企业稳产 佳驰科技 200,000.00 

11 行波 XX 电磁辐射 XX 材料研制 佳驰科技 760,000.00 

12 
“支持企业直接融资-完成上市辅

导并验收合格”补助 
佳驰科技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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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郫都区 JMRH 产业扶持”补助 佳驰科技 1,076,000.00 

14 小巨人企业奖励 佳驰科技 500,000.00 

15 XXX 修复 XXX 研制 佳驰科技 8,190,000.00 

16 XX 科研项目 佳驰科技 1,400,000.00 

合计 21,092,90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情况 

1、佳驰科技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郫都区税务局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对佳驰科技出具

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佳驰科技“在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

信息。”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在国家税务总局（网址为：http://www.chinata

x.gov.cn/）、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网址为：https://sichuan.chinatax.gov.c

n/）、郫都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为：http://www.pidu.gov.cn/）、百度网站

（网址为：https://www.baidu.com/）等网站的查询，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佳驰科技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相关法律法

规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2、佳骋电子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郫都区税务局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出具《涉税信息查询

结果告知书》，载明：“经过金三系统查询，暂未发现该纳税人在 2023 年 7 月

0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而受到税务行政处罚

的信息。”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在国家税务总局（网址为：http://www.chinata

x.gov.cn/）、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网址为：https://sichuan.chinatax.gov.c

n/）、郫都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为：http://www.pidu.gov.cn/）、百度网站

（网址为：https://www.baidu.com/）等网站的查询，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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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佳骋电子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相关法律法

规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3、佳驰康电子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出具的深税违证〔2023〕1056 号《税务

违法记录证明》，载明：“我局暂未发现该纳税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录。”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在国家税务总局（网址为：http://www.chinata

x.gov.cn/）、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网址为：https://guangdong.chinatax.go

v.cn/）、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网址为：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网址为：http://www.baoan.gov.cn/）、百度网

站（网址为：https://www.baidu.com/）等网站的查询，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佳驰康电子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相关法律

法规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上述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本所律师核查，自《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未因违反税收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业务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

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遵守产品质量、技术监督

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法律法规的情形，

未因违反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十七、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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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发行人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相关批准文件 

根据公司说明，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就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履行审批程序的相关情况未

发生变化。 

十八、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未发生变更。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不存在

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股份

的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姚瑶、总经理陈良不

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四）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

件。 

二十、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发行人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缴纳问题 

1、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以及说明，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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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形如下： 

年度 类型 员工总数（人） 实缴人数（人） 未缴人数（人） 差异原因 

2023 年度 
社会保险 418 418 0 - 

住房公积金 418 418 0 - 

2、社会保险及公积金合规情形 

就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佳骋电子社会保险情况，成都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于

2024 年 1 月 4 日先后出具的成劳监证预字第[2024]0015 号、成劳监证预字第

[2024]0016 号《证明》，确认佳驰科技、佳骋电子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被该队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网址为：http://www.mohrss.gov.cn）、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网址为：http://hrss.gd.gov.cn）、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址为：h

ttp://rst.sc.gov.cn）、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址为：http://hrss.sz.gov.c

n）、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址为：http://cdhrss.chengdu.gov.cn）、成

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址为：http://cdzfgjj.chengdu.gov.cn）核查，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方面法律法规而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及住

房公积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发行人的劳务外包 

1、劳务外包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发行人的说明，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

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劳务外包情况如下： 

序

号 
劳务外包公司 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1 四川锦诚宏泰劳务有限公司 生产活动中辅助性/一次性的工作 
2023.11.20 至
2024.11.19 

2、劳务公司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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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发行人的说明，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

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劳务外包公司基本情况变

动如下： 

（1）九江英格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九江英格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为：http://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九江英格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职务 

1 
苏州英格玛服务外

包股份有限公司 
180 90 - 

2 马敏 20 10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九江英格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现拥有以下人力资

源经营相关资质： 

资质名称 审批机构 文号/证书编号 许可事项 有效期 

劳务派遣经营

许可证 

德安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36042620261022030 劳务派遣 
2023.10.23 至

2026.10.22 

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 

德安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赣）人服证字[2020]

第 0209000723 号 
职业中介服务 

2021.07.12 至
2023.10.26 

（2）四川锦诚宏泰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锦诚宏泰劳务有限公司现持有成都市金牛区行政审批局于2023年12月

1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106MA68HKFF0K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四川锦诚宏泰劳务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 668 号 1 栋 1 单元 23 楼 2316、2317 号 

法定代表人 叶泽刚 

成立日期 2021 年 2 月 1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

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勘察；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

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http://www.gsxt.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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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品牌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

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专业设计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门窗

销售；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根据《四川锦诚宏泰劳务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网址为：http://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四川锦诚宏泰劳务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及主要人员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职务 

1 叶泽刚 500 100 执行董事、经理 

2 彭毅 - - 监事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四川锦诚宏泰劳务有限公司现拥有以下人力资源经营

相关资质： 

资质名称 审批机构 文号/证书编号 许可事项 有效期 

劳务派遣经营许

可证 

成都市金牛区行

政审批局 

川人社派

202102030018 号 
劳务派遣 

2021.3.18 至
2024.3.17 

人力资源服务许

可证 

成都市金牛区行

政审批局 

（川）人服证字

（2021）第

0107000813 号 

职业中介服务 
2022.3.31 至

2027.3.30 

除上述情形外，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劳务外包公司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动。 

经核查，上述劳务公司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与发行人及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劳务公司均取得了劳务外包

所需相关资质；发行人与上述劳务公司交易具有合理商业背景；发行人与上述劳

务公司签署的劳务外包合同具备法律效力，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

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员工持股计划未发生变动，发行人

http://www.gsxt.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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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持股平台规范运行。 

（四）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的合法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承诺已由发行人及其相关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盖章或签字，发行人及其相关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提出未能

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

体制改革的意见》《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4 号》等规定的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五）安全生产 

2024 年 1 月 11 日，成都市郫都区应急管理局出具《证明》，载明：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佳驰科技及佳骋电子未因违反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受到该单位行政处罚。 

经核查，根据佳驰康电子的信用报告，佳驰康电子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址为：

https://www.mem.gov.cn/）、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网址为：https://yjt.sc.gov.cn/）、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网址为：http://yjglj.chengdu.gov.cn/）、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网

址为：http://yjgl.gd.gov.cn）、深圳市应急管理局（网址为：http://yjgl.sz.gov.cn/）

等网站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佳驰科技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

安全生产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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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审核问询回复更新 

 

一、《问询函》之“1.1 关于核心技术独立性”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1 之（一）“公司内（曾）

任职电子科大的关键人员在校期间主要职责和研究方向，与公司核心技术的关

系”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序号 人员 
在发行人处

任职情况 

在校期间 

职务 主要职责 研究方向 

1 邓龙江 

原董事、首席

科学家，目前

未在发行人

处任职 

教授 教学、科研 电磁辐射控制材料领域 

2 梁迪飞 董事 研究员 教学、科研 

新型电磁波吸收剂、吸波

材料及电磁功能复合材

料与器件领域 

3 谢建良 董事 教授 教学、科研 电磁波吸收材料领域 

4 陈良 
总经理、营销

总监 
副教授 教学、科研 

电子材料、磁性材料的优

化设计等 

5 谢海岩 技术总监 科员 
负责科研涉及的

后勤管理事项 
- 

„„ 

截至目前，邓龙江未在发行人处任职，梁迪飞、谢建良均未在发行人处担

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前述三人在校期间主要从事理论性、学术性、前瞻性

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够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并给予战略指导及技术咨询，未

参与发行人核心技术的具体研发工作。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1 之（二）“1、7 项

形成主营业务收入发明专利的具体内容，与公司核心技术、主营业务和产品的

对应关系，由此产生的收入规模及其占比”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形成主营业务收入发明专利及与核心技术、应用产品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报告期内，发行人共有 10 项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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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其中 3 项为发行人首次提交本次发行上市申报文件后获得授权的专

利。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发明专利对应核心技术、应用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发明

专利 
具体内容 

授权公

告日 

对应核

心技术 

对应主

营业务 

应用

产品 

1 

一 种

NFC

磁 性

基 板

用 水

基 流

延 浆

料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和

一 种

NFC

磁 性

基板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NFC 磁性基板用水基

流延浆料及其制备方法和一种 NFC 磁性

基板，属于近场通讯领域，NFC 磁性基

板用水基流延浆料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

组成：纳米级铁氧体粉料：25~40：聚丙

烯酸：0.1~0.5：聚乙烯醇：0.5~1.5；聚乙

二醇：0.3~1.0：聚醚消泡剂：0.3~1.0：水：

8~15。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备料、配制流

延浆料和脱泡陈腐。NFC 磁性基板的制

备方法包括流延成型和裁切。本发明的

NFC 磁性基板用浆料溶剂水对粉料的湿

润性好，具有挥发快、干燥时间短、浆料

脱除泡容易、流延膜柔韧性较好、不易开

裂、强度高的优点：浆料的制备方法具有

制备方便、安全、环保、高效、成本低的

特点：采用该浆料制备的磁性基板结构均

匀、强度高、柔韧性好。 

2016.0

1.20 

水系高

磁导率

超薄磁

性基板

制备技

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电 磁

兼 容

材料 

2 

一 种

流 延

机 附

加 湿

膜 静

态 排

气 装

置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流延机附加湿膜静态

排气装置，它包括流延机（1），流延机

（1）上设置有流延机烘道（2），第一温

区烘道（3）内竖直安装有可拆卸隔离板

（4），第一温区烘道（3）顶部安装有第

一温区网孔板（5），第一温区网孔板（5）

上开设有通风网孔（6），第一温区网孔

板（5）上安装有一附加箱体（7），附加

箱体（7）顶部设置有抽风口（8），前后

两侧面分别设置有一下翻式玻璃自吸窗

（9）和两个可调旋转风门（10）。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是：它具有排气方便、安全、

环保、高效、成本低的优点，改善了传统

流延机的干燥瓶颈，使更短的流延机器具

备了更高效的干燥效率，实现了水系配方

在钢带流延机上的高速流延。 

2016.0

8.17 

多组分

耐腐蚀

硅胶吸

波贴片

流延制

备技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电 磁

兼 容

材料 

3 

一 种

流 延

机 附

加 高

精 度

涂 布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流延机附加高精度涂

布装置，它包括流延盒（10），流延盒（10）

由铺浆流道模块（11）、稳定流道模块（12）

和曲面导流流道模块（13）一体成型组成，

它还公布了涂布方法，其步骤依次为溢流

垂帘式高精度铺浆、狭缝潜流浆料稳定和

2016.0

8.31 

多组分

耐腐蚀

硅胶吸

波贴片

流延制

备技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电 磁

兼 容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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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明

专利 
具体内容 

授权公

告日 

对应核

心技术 

对应主

营业务 

应用

产品 

方 法

及 装

置 

流延刮刀曲面导流系统。本发明的有益效

果是：采用独特的流延盒附加组合装置，

解决了高速流延、高粘度、高固相含量的

浆料在流延时因层流、层析、流体速度等

现象所造成流延薄膜坯体厚度和均匀性

不一致问题，它适用于多种不同类别流延

机前端流延盒附加改装，适用性强；独特

的流道设计，适用于多种不同的材料，实

现一机多用；同时提高了流延薄膜的速

度、精度，且操作简单、装拆清洗方便。 

4 

一 种

柔 性

贴 片

吸 波

材 料

的 制

备 方

法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柔性贴片吸波材料的

制备方法，包括制备吸波涂层涂料和流延

成型，制备吸波涂层涂料包括称量预处

理、预混合、固化和制备吸波涂层。通过

本发明方法制备的柔性贴片吸波材料，最

终的产品性能可靠，质量稳定，在

8GHz-12GHz 垂直反射率均值在-2dB 以

下，减少了杂波对周围电子设备和人员的

干扰，尤其适用于武器装备、军事设施以

及家用电器；本发明提供的柔性贴片吸波

材料，可快速修复涂层损伤部位，易粘贴

易去除，使用方便快捷，且不影响使用效

果。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操作简单、制备方

便、成本低、适用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2020.1

0.20 

薄型雷

达吸波

涂料设

计和制

备 技

术、低

发射红

外涂料

设计和

制备技

术、多

频谱兼

容功能

涂料一

体化设

计和制

备 技

术、宽

带功能

型 XX

X 设计

与制备

技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隐 身

功 能

涂 层

材料 

5 

一 种

导 电

胶 带

接 触

电 阻

测 试

系 统

及 测

试 方

本发明涉及一种导电胶带接触电阻测试

系统及测试方法，导电胶带接触电阻测试

系统包括测试仪表、测试校准件、测试模

块和挂件模块。测试校准件包括微带传输

模块、标准校准件。测试模块外形及结构

尺寸与测试校准件中微带传输模块尺寸

相同，具有双端口。在测试模块微带传输

线中的微带线导体上，开矩形槽隙，槽隙

数量为 1 至 10 个，矩形槽隙边缘，具有

2022.0

1.25 

水系高

磁导率

超薄磁

性基板

制备技

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电 磁

兼 容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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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明

专利 
具体内容 

授权公

告日 

对应核

心技术 

对应主

营业务 

应用

产品 

法 梳状结构。挂件模块为单端口短路模块，

短路模块形成高频电感。将待测导电胶带

剪切为测试模块矩形槽隙尺寸，或略大于

槽隙尺寸，并贴敷至测试模块当中的槽隙

中。读取数据进行记录，即可测试导电胶

带的高频接触电阻。 

6 

一 种

低 成

本 磁

性 吸

波 防

水 垫

圈 制

备 装

置 及

方法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成本磁性吸波防水垫

圈制备装置及方法，所述低成本磁性吸波

防水垫圈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磁性吸

收剂浆料制备；磁性防水胶垫以涂布的方

式在基膜表面进行成膜；防水胶垫磁场震

荡；防水胶垫高频抖动；防水胶垫热固化

反应成型；防水胶垫导入模压机连续冲切

成型；最终形成具有电磁波吸收及抗干扰

功能的插接件用防水垫圈。本发明具有以

下技术效果：1.可实现连续性防水垫圈制

备，便于连续生产，降低生产成本；2.功

能一体化，通过增加防水垫圈的电磁波吸

收功能，在不增加其余空间基础上，降低

了插接件处辐射，提高了模组间的抗干扰

能力；3.工艺简单，使用设备及工艺均为

通用生产设备及工艺。 

2022.0

3.08 

多组分

耐腐蚀

硅胶吸

波贴片

流延制

备技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电 磁

兼 容

材料 

7 

一 种

低 介

电 常

数 柔

性 腻

子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介电常数柔性腻子

及其制备方法，所述腻子由改性聚氨酯树

脂、炭黑、吡啶硫酮锌与氧化锌复配溶液、

填料、聚丙烯酸酯和多异氰酸酯组成；制

备方法包括备料、球磨、一次混合、分散

和二次混合。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低介电常

数柔性腻子应用于通信天线用电磁结构

材料外表面涂覆使用，具有介电常数低柔

韧性高的特性，其介电常数 ε≈1.8，柔韧

性可达 10mm，因此，本发明的腻子材料

不影响通信天线用对电磁波发射和接收，

且腻子膜固化后，长时间使用也不会导致

结构接表面出现裂纹甚至开裂的情况。本

发明提供的一种低介电常数柔性腻子的

制备方法操作简单、制备方便、成本低、

适用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 

2022.0

5.24 

高性能

多组分

复合吸

收剂制

备技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隐 身

功 能

涂 层

材料、

隐 身

功 能

结 构

件、电

磁 兼

容 材

料 

8 

一 种

紧 固

件 用

隐 身

本发明涉及蜂窝结构件装配工装领域，具

体公开了一种紧固件用隐身贴片装配工

装，包括推杆、第一套筒、第二套筒、循

环弹簧和压力控制弹簧，所述推杆的一端

2022.0

7.01 

多频谱

兼容功

能涂料

一体化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隐 身

功 能

涂 层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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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明

专利 
具体内容 

授权公

告日 

对应核

心技术 

对应主

营业务 

应用

产品 

贴 片

装 配

工装 

套设有第一套筒，所述推杆的另一端套设

有第二套筒，所述的推杆的一端设置有限

位部，推杆上套设有循环弹簧，所述的循

环弹簧的一端连接推杆的限位部，其另一

端固定在第二套筒上；第一套筒与第二套

筒之间的推杆上套设有压头，压头与第一

套筒之间的推杆上套设有压力控制弹簧，

所述的压力控制弹簧的一端与压头连接，

其另一端与第一套筒连接；所述推杆远离

限位部一端的末端套设有磁铁，且推杆的

端部设置有定位杆。本发明的优点是有效

保证了产品的装配质量，提高了产品的装

配效率，保障了工艺一致性。 

设计和

制备技

术、宽

带功能

型 XX

X 设计

与制备

技术 

计、制

造 

9 

一 种

匀 制

导 电

泡 沫

的 制

作 方

法 

本发明涉及吸波泡沫技术领域，特别是一

种匀制导电泡沫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S1、配制浆料：用聚氨酯、吸波填料、

水和其他助剂按比例混合，分散、过滤，

得到浆料；S2、浸料：将泡沫完全浸入浸

料池中，让泡沫饱和的吸收浆料；S3、甩

干：将浸泡饱和的泡沫置于离心设备内进

行离心甩干；S4、烘烤：甩干后的泡沫，

放在可翻转的链式烘炉中进行烘烤，达到

干燥状态；S5、裁切。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经浸料池将泡沫浸泡饱和，再用离心设备

将浸泡饱和的泡沫甩干，将多余的浆料由

泡沫的内侧到外侧流动，使得吸波泡沫的

浆料含量更均匀，再进行旋转烘烤，保证

了浆料避免重力作用而自然沉降，最终整

个泡沫在烘烤过程中的吸波填料均匀的

分布在整个泡沫中。 

2023.0

7.25 

高精度

低可探

测隐身

功能结

构件制

备 技

术、低

可探测

隐身功

能结构

件测试

技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隐 身

功 能

结 构

件 

1

0 

一种

无乙

醇体

系下

二氧

化硅

包覆

羰基

铁粉

的方

法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无乙醇体系下二氧化

硅包覆羰基铁粉的方法，属于粉末冶金制

备磁性功能材料技术领域。该方法在无乙

醇体系下，利用氨水催化前驱体正硅酸乙

酯水解为二氧化硅，在室温条件下就能实

现对羰基铁粉原位二氧化硅的包覆，由于

是无乙醇体系，降低了生产成本、简化了

生产工艺，且不存在潜在的生产安全风

险，适用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本发明方

法制备的包覆粉体显著提高了羰基铁粉

的耐腐蚀能力和分散性，并且可以按照实

际需要通过调整包覆层厚度来调节上述

2024.0

1.05 

多频谱

兼容功

能涂料

一体化

设计和

制备技

术 

电磁功

能材料

与结构

的 设

计、制

造 

隐 身

功 能

涂 层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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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明

专利 
具体内容 

授权公

告日 

对应核

心技术 

对应主

营业务 

应用

产品 

性能。 

（2）产生的收入规模及其占比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说明，2019 年至 2023 年，发行人 10 项形成主

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产生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发明专利产生

收入 
98,084.30 76,897.59 53,017.02 27,918.60 15,477.72 

主营业务收入 98,084.30 76,897.59 53,017.02 27,918.60 15,477.72 

占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1 之（三）“1、公司

是否存在由发行人、董监高、员工研发的其他专利、国防专利或非专利技术，

是否纳入发行人体内”的部分新增如下内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发行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研发

人员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研发人

员研发的其他未纳入发行人体系内的专利、国防专利新增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附件一。同时，发行人原董事邓龙江已于 2024 年 2 月 4 日辞去发行人董事

职务，且未在发行人处继续担任其他职务。 

基于附件一表格所示，发行人新增主要研发人员黄玲存在作为发明人参与了

相关专利研发、且该等专利未纳入发行人体系内的情形，根据黄玲说明，该等发

行人体系外的专利形成原因如下： 

发行人研发人员黄玲 2020 年 9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在北京化工大学攻读硕

士，于读书期间参与学校、导师相关项目研究，鉴于相关研究成果主要系利用北

京化工大学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科研团队以北京化工大学作为专利权人就

前述项目涉及的科研成果申请了相关专利，相关专利权由北京化工大学享有，黄

玲作为科研团队成员被登记成为相关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1 之（三）“2、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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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权属是否清晰完整”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发行人核心技术来源于自主研发 

发行人的主要核心技术已申请了专利，其与专利的对应情况如下： 

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 

1 
薄型雷达吸波涂料设

计和制备技术 

针对雷达吸波涂料“薄型化”需求，

通过设计和工艺的优化，解决薄型

涂层的吸波性能难题 

一种柔性贴片吸波材料的

制备方法* 

一种搅拌轴 

2 
低发射红外涂料设计

和制备技术 

针对低发射红外涂料性能要求，通

过优化配方和工艺，解决了低发射

红外涂料低发射率难题 

一种柔性贴片吸波材料的

制备方法* 

3 

多频谱兼容功能涂料

一体化设计和制备技

术 

针对隐身功能涂层的“多频谱”需

求，解决多频谱涂料的兼容性问题 

一种柔性贴片吸波材料的

制备方法* 

一种紧固件用隐身贴片装

配工装* 

一种厚膜材料介电常数的

测量夹具 

一种无乙醇体系下二氧化硅

包覆羰基铁粉的方法 

4 
宽带功能型 XXX 设

计与制备技术 

通过贴片多层材料的体系设计与

结构设计，实现了宽带隐身贴片的

制备 

一种柔性贴片吸波材料的

制备方法* 

一种紧固件用隐身贴片装

配工装* 

一种厚膜材料介电常数的

测量夹具 

5 
高性能多组分复合吸

收剂制备技术 

吸收剂制备技术，解决了单组分吸

收剂谐振特性单一、吸波带宽窄的

技术难题 

一种低介电常数柔性腻子

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搅拌轴 

6 
超宽带非线性梯度渐

变吸波蜂窝制备技术 

该技术实现了超宽带、高吸收非线

性梯度渐变的吸波蜂窝材料制备 

一种用于 X 波段 RCS 测试

的低背景双锥台结构支架 

一种制备匀质泡沫吸波材

料的浸料机 

一种蜂窝夹层复合材料生

产用的限位工装 

一种泡棉吸波材料专用薄

壁立铣刀  

7 
低可探测隐身功能结

构件设计技术 

该技术为可探测隐身功能结构件

的关键设计技术 

一种用于 X 波段 RCS 测试

的低背景双锥台结构支架 

一种磨切一体化吸波蜂窝

材料加工盘铣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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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 

8 
高精度低可探测隐身

功能结构件制备技术 

该技术用于解决隐身功能结构件

工艺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技术难题 

一种限位裁切刀 

一种磨切一体化吸波蜂窝

材料加工盘铣刀 

一种蜂窝长齿专用铣刀 

一种硬质泡棉吸波材料专用

切割的振动锯片 

一种加工泡棉吸波材料复杂

型面专用铣刀 

一种泡棉吸波材料专用清直

角的振动刀片  

一种泡棉吸波材料加工的快

速定位的振动刀片 

一种专用夹层蜂窝专用铣刀 

一种用于 X 波段 RCS 测试

的低背景双锥台结构支架 

一种泡沫吸波材料倒圆角

面加工专用倒 R 角刀 

一种泡沫吸波材料斜面加

工专用倒角刀 

一种轻质高效复合电磁功

能材料用铣削刀具 

一种泡棉吸波材料3D专用

清角刀 

一种用于加工吸波蜂窝材

料的造型刀 

一种蜂窝吸波材料深腔侧

壁加工铣刀 

一种泡棉吸波材料加工的

振动刀片 

一种吸波蜂窝零部件加工

用插铣刀 

一种自动化制备泡沫吸波

材料膜面保护的装置 

一种泡棉吸波材料专用薄

壁立铣刀  

一种匀制导电泡沫的制作

方法* 

一种复合材料连接件结构* 

9 
低可探测隐身功能结

构件测试技术 

该技术用于解决低可探测隐身功

能结构件的测试难题 

一种用于 X 波段 RCS 测试

的低背景双锥台结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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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对应专利 

一种磨切一体化吸波蜂窝

材料加工盘铣刀 

一种翼面低 RCS 结构件的

测试载体 

一种匀制导电泡沫的制作

方法* 

10 
超高磁导率磁性薄膜

动态磁取向技术 

该技术为片状化吸收剂平行取向

排布技术，可进一步提升磁性薄膜

材料磁导率 

一种双频段磁性材料吸波

结构 

一种无线充电用的双层复

合型基板安装结构 

一种用于铁氧体基板转移

的连接架体 

一种信号接收器旋转支架 

一种螺旋天线的支撑结构 

11 
多组分耐腐蚀硅胶吸

波贴片流延制备技术 

该技术为硅胶吸波贴片实现大规

模批量卷材制备，实现了硅胶吸波

贴片在大型设备中的应用 

一种流延机附加湿膜静态

排气装置* 

一种流延机附加高精度涂

布方法及装置* 

一种防腐防漏流延盒 

一种低成本磁性吸波防水

垫圈制备装置及方法* 

一体化双组分胶筒 

一种三层涂胶贴合收卷一

体设备 

一种双组分胶筒与单组分胶

筒转换结构 

12 
水系高磁导率超薄磁

性基板制备技术 

该技术为基于水性浆料体系的高

磁导率磁性基板制备技术，实现了

安全环保的工艺平台设计 

一种 NFC 磁性基板用水基

流延浆料及其制备方法和

一种 NFC 磁性基板* 

一种铁氧体基板移动架 

一种导电胶带接触电阻测

试系统及测试方法* 

一种铁氧体片材性能检测设

备 

注：上表中对应专利末尾处带*为发明专利，其余为实用新型专利。 

（2）发行人拥有独立的研发部门、研发人员、研发场所、研发设备 

②研发人员 



  

8-3-36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为 8 人，研发人员合计 135 人，均为发行人的全职

员工，未在其他单位任职，且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主要研发人员均与发行

人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及保密协议，能够保障发行人独立开展研发工作。 

（3）发行人合法拥有名下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权属清晰 

此外，鉴于发行人从电子科大受让了 8 项专利，目前发行人与电子科大共同

享有 1 项专利，且发行人原董事邓龙江、董事谢建良和梁迪飞目前在电子科大任

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陈良和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谢海岩报告

期曾任职于电子科大，电子科大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出具了《确认函》，确认：1）

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陈良、谢海岩在电子科大任职期间，佳驰科技申请的

相关专利技术并非执行电子科大的任务或者利用电子科大的资金、设备、技术资

料等物质技术条件或资源完成的，不属于前述人员在电子科大的职务发明，电子

科大对该等专利不享有相应知识产权，电子科大对佳驰科技申请、取得该等专利

权不存在任何异议；2）陈良、谢海岩已不在电子科大任职，前述人员离职后由

佳驰科技进行的发明创造和申请的相关专利技术与电子科大无关，不属于前述人

员在电子科大的职务发明，电子科大对佳驰科技申请、取得该等专利权不存在任

何异议；3）电子科大与佳驰科技及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陈良、谢海岩等

不存在知识产权相关的争议或潜在纠纷。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1 之（三）“3、相关

发明人的任职情况，是否存在竞业禁止、违反保密协议等情形”的部分内容更

新如下： 

（1）发行人现有原始取得专利的相关发明人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自行研发、以原始方式取得的专利的相

关发明人情况如下： 

序

号 
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发明人 

1 
实用

新型 

一种新型暗室吸

波尖锥的制备方
ZL202320278813.1 2023.2.21 

张辉彬；聂隽；毛博；

李维佳；阙智勇；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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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亮 

2 
实用

新型 

一种复合材料连

接件结构 
ZL2023215019310 2023.06.13 

王孛、郭涛、杨斌、周

静、张国瑞 

3 
发明

专利 

一种无乙醇体系

下二氧化硅包覆

羰基铁粉的方法 

ZL202111394392 2021.11.24 

宋镇江、张鑫、陈慧、

李富国、王慧、李维佳、

谢海岩、张宏亮、陈良 

（2）相关发明人的任职情况，是否存在竞业禁止、违反保密协议等情形 

上述新增发明人的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发明人 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 
是否与其他单位签署

了竞业限制协议 

是否与其他单位签

署了保密协议 

1 张辉彬 
总工助理兼 5G材料事业

部部长 
否 否 

2 聂隽 
高级研发设计师（已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离职） 
是 否 

3 毛博 电磁研发设计师 否 否 

4 杨斌 复材助理工艺师 是 否 

5 张鑫 功能涂层事业部副部长 否 否 

①根据张辉彬填写的《研发人员情况调查表》，其未与佳驰科技外的其他单

位签署过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 

②根据聂隽填写的《研发人员情况调查表》，其与前任职单位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签署过竞业限制协议，其在中兴通讯担任产

品经理职务，负责无线接入网络产品的投标和配置等工作，未参与研发活动，其

未违反所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根据发行人说明，聂隽自 2021 年 4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间（已于 2024 年 2 月 6 日离职）在发行人处主要从事隐身材料的研发，

与其在中兴通讯工作内容有较大差异，同时，聂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发行人

未收到中兴通讯关于聂隽竞业限制的相关通知。因此，聂隽不存在违反竞业限制

业务的情形。 

③根据杨斌填写的《研发人员情况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访谈，杨斌与前任

职单位四川迪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阳新材料”）签署过竞业限

制协议，杨斌在迪阳新材料任职期间主要参与电力行业防火防爆保护装置的研发

活动，而其在发行人处主要参与隐身材料的研发活动，迪阳新材料与发行人的主

营产品及应用领域存在较大差异，且根据杨斌说明，其于 2021 年 8 月离职后，



  

8-3-38 

迪阳新材料未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杨斌对前单位不负有竞业限制义务。 

④根据毛博、张鑫填写的《研发人员情况调查表》，前述 2 人毕业后即在发

行人处工作，前述人员与其他单位之间不存在签署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的情

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现有自研专利新增发明人中聂隽、杨斌存在与前任

职单位签署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形，但前述二人在发行人处的工作内容与前任职单

位的工作内容存在较大差异，且杨斌前任职单位未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前

述二人不存在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形；除前述情形外，发行人新增发明人不存

在与前任职单位签署有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的情形。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1 之（六）“3、公司

是否具备独立持续研发能力”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具备独立研发团队 

公司凝聚了一支在国内 EMMS 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人才队伍。公司的

技术专家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且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

工程化经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135 人，研发人员

占比超过 32%，已完全建成具备独立研发能力的研发团队。 

（3）取得了一系列研发成果 

基于长期的自主研发，公司形成了一系列的研发成果，取得了 12 项核心技

术，19 项发明专利，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四川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 1 项、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1 项、国防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连续被航空工业集团某单位认定为“金牌

供应商”。 

二、《问询函》之“1.2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2 之（一）“结合邓龙

江、谢建良、梁迪飞的任职经历、研究成果、对公司研发及生产经营发挥的具

体作用，说明未将该三人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的原因；该三人未在发行人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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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的原因，是否存在以其他形式领取补贴”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未将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的原因 

（1）任职经历 

根据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填写的调查问卷并经核查，前述三人的主要任

职经历如下： 

①邓龙江：1990 年 5 月至 1997 年 4 月任电子科大材料学院教师；1997 年 5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电子科大信息材料工程学院副院长；2001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电子科大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副院长；2009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电子科大科技处处长；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1 月任电子科大科学技术发

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电子科大科学技术发展研

究院院长；2015 年 4 月至 2021 年 12 月任电子科大校长助理；2000 年 8 月至今

任电子科大教授；2008 年 7 月至 2013 年 5 月兼任佳驰有限执行董事、经理；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佳驰有限监事；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7 月任佳驰有限

董事、首席科学家；2021 年 8月至 2024 年 2月 4日任佳驰科技董事、首席科学

家；2024 年 2 月 4 日至今，未在佳驰科技任职。 

（3）对公司研发及生产经营发挥的具体作用 

根据发行人说明，邓龙江、梁迪飞、谢建良对公司研发及生产经营发挥的具

体作用如下： 

佳驰有限设立以来，邓龙江、梁迪飞、谢建良负责对公司研发方向提供指导，

为公司的研发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随着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的组织架构、研

发体系日趋成熟，逐步建立了成熟的研发能力。邓龙江、梁迪飞也相继于公司离

职。截至目前，邓龙江未在公司任职，而梁迪飞、谢建良均未在公司担任除董事

外的其他职务，仅作为公司股东或董事为公司的研发方向给予战略指导及技术咨

询，均未参与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 

2、未在发行人处领薪的原因，是否存在以其他形式领取补贴 

自 2020 年 4 月至今，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均未于发行人处担任除董事、

首席科学家外的其他具体职务（2024 年 2 月 4日至今，邓龙江未于发行人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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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研发工作，因此未在发行人领取薪酬，同时，邓龙江、谢建

良、梁迪飞亦未在发行人处领取董事津贴或其他形式的补贴。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设立至 2020 年 3 月，邓龙江、谢建良、

梁迪飞存在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的情况，但 2020 年 4 月至今，邓龙江、谢建良、

梁迪飞未再以任何形式领取薪酬或补贴。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2 之（一）“部分董监

高、核心技术人员（曾）兼职、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是否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

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

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电子科大是否为有

权确认主体”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发行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曾）任职电子科大的情况 

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出具的说明

及本所律师核查，自发行人设立至今，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人员中，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陈良、谢海岩存在（曾）在电子科

大任职情况，具体如下： 

姓

名 
年份 月份 

在发行

人处任

职情况 

在电子科大任职情

况 

是否属

于领导

干部 

直接

持股

情况 

间接

持股

情况 

委托

持股

情况 

邓

龙

江 

2008 
7 至 12

月 

执行董

事、经理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

学院副院长、教授 

是 
45.00

% 
- - 

2009 

1 至 10

月 

11 至

12 月 

电子科技大学科技

处处长、教授 

2010 
1 至 12

月 

2011 
1 至 12

月 

2012 
1 至 12

月 

2013 

1 至 5

月 
电子科技大学科学

技术发展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教授 
6 至 7

月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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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至 11

月 

20.00

% 

25.00

% 

12 月 

电子科技大学科学

技术发展研究院院

长、教授 

2014 
1 至 12

月 

2015 

1 至 3

月 

4 至 12

月 

电子科技大学科学

技术发展研究院院

长、校长助理、教

授 

2016 

1 至 11

月 

无 

12 月 18.18

%（由

邓龙

江配

偶文

利持

股） 

22.72

% 

2017 

1 至 6

月 

7 至 12

月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助理、教授 

21.00

% 

19.91

% 

2018 

1 至 2

月 

3 至 12

月 18.71

% 

17.74

% 
2019 

1 至 12

月 

2020 

1 至 3

月 

33.77

% 
2.67% 

4 至 7

月 

董事、首

席科学

家 

24.16

% 

8 月 
22.38

% 
2.48% 

9 至 12

月 

22.38

% 
- 

2021 
1 至 12

月 

2022 
1 至 12

月 

教授 否 2023 
1 至 12

月 

2024 1月 

2024 2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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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曾）兼职、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是否符合《关

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共教育部党组

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2）部分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曾）持有公司股份的合规性 

②邓龙江持有发行人股权的合规性 

基于上述，邓龙江担任党政领导干部期间持有发行人股权的情形与上述规定

的要求不符，但其持股事项已经有权部门确认，且邓龙江于 2022 年 1 月起已不

属于党政领导干部，其持有佳驰科技股权未违反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由此，

本所律师认为，邓龙江持有发行人股权事宜已经有权部门确认，不会对其股东资

格构成影响，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生产经营构成影响，亦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3）部分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曾）兼职的合规性 

②邓龙江于发行人处兼职的合规性 

„„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第一部分第“十四、（一）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任职及兼职情况”部分所述，邓龙江已于 2024 年 2

月 4日辞去发行人董事、首席科学家的职务，且未在发行人处担任其他职务。 

基于上述，邓龙江担任党政领导干部期间于发行人处任职，与上述规定的要

求不符，但其兼职事项已经有权部门确认，且邓龙江于 2022 年 1 月起已不属于

党政领导干部，其在发行人处兼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履行

必要的审批手续。由此，本所律师认为，邓龙江曾在发行人处兼职事宜已经有权

部门确认，不会对其股东资格构成影响，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生产经营构成影响，

亦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3、电子科技大学是否为有权确认主体 

（2）邓龙江曾任电子科大中层领导干部涉及的投资兼职事项取得了单位党

委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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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中共电子科技大学委员会系邓龙江投资、任职事

宜的有权确认部门，邓龙江目前持有发行人股权、曾在发行人处兼职事宜已经有

权部门同意，其持有发行人股权、曾在发行人处兼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问询函》之“2.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2 之（一）“结合《一

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相关权利义务安排、协议有效期、是否存在提前解

除条款等，说明是否存在影响一致行动关系的其他安排并分析论证发行人控制

权的稳定性”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2、说明是否存在影响一致行动关系的其他安排并分析论证发行人控制权

的稳定 

（2）发行人控制权的稳定性 

„„ 

如上表所述，2020 年 1 月至今，邓龙江一直为佳驰科技第一大股东，其通

过一致行动安排实际控制公司股权比例一直在 70%以上。而根据邓龙江、谢建

良、梁迪飞、邓博文、谢欣桐、梁轩瑜、佳创众合、佳科志新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该协议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届满且各方未于

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协议其他方发出终止/解除协议书面通知的，协议自动续

期 5 年。由此，邓龙江在该协议有效期间，通过一致行动安排可支配佳驰科技超

过 70%的股权。 

根据《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

机构，决定公司重大事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分普通决议事项和特别决议事项，

普通决议事项应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每一份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特别决议事项应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而邓龙江可实际支配佳驰科技超过 70%的股权，可以对佳驰科技股东大会产生实

质性影响，并通过股东大会影响董事任免（现任 7 名董事中 5 名由邓龙江推荐

的人员担任）进而对佳驰科技董事会产生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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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2 之（二）“3、公司设

立以来股权演变过程及日常运作机制、邓龙江持股情况及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

发挥的具体作用、最近两年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情况、对发行人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董监高的提名及任免情况等，说明邓

龙江是否能实际控制公司，是否与谢建良、梁迪飞构成共同控制，目前实际控

制人的认定是否准确”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3）邓龙江持股情况及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②邓龙江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邓龙江确认，邓龙江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如下： 

A. 邓龙江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通过一致行动安排能实际控

制发行人超过 70%的股权，能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产生决定

性影响，进而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产生决定性影响，亦对发行人董

事、监事的任免起着决定性作用； 

B. 邓龙江可通过一致行动安排，可影响其他 4 名非独立董事中的 3 名（谢

建良、梁迪飞、姚瑶）于董事会的表决意见，从而对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产生重要

影响，进而对需经董事会决策的公司生产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产生决定性影响，亦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具有重要影响； 

C. 邓龙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会与公司管理团队、研发团队进行前瞻性

交流，结合学术前沿研究、行业发展方向，对公司研发团队的研发方向给予建议，

保持公司科研敏锐度与持续创新能力，加强公司对电磁功能材料与结构的需求趋

势的把握，提升公司的持续创新能力。 

（4）最近两年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情况、对发行人股东（大）

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董监高的提名及任免情况等 

①最近两年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情况 

A、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届次 
召开/决定

时间 
股东（大）会议案 

邓龙江

的意见 

一致行动

人意见 

表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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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次 
召开/决定

时间 
股东（大）会议案 

邓龙江

的意见 

一致行动

人意见 

表决

结果 

股东会 2020.03.11 
《关于公司不再设执行董事改设董

事会并选举董事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股东会 2020.04.07 
《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议案》等

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股东会 2020.05.19 
《关于 2019 年公司经营总结报告的

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股东会 2020.08.17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等

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股东会 2020.08.18 
《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议案》等

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股东会 2021.04.09 
《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议案》等

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股东会 2021.04.13 
《关于公司 2020 年工作报告及 2021

年经营方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股东会 2021.07.03 《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股东会 2021.07.21 
《同意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创立大会

暨第一次

临时股东

大会 

2021.08.08 

《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为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筹建工作的报告》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2021 年

年度股东

大会 

2022.03.31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2022 年

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

会 

2022.03.31 

1、《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2、《关于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

进行确认的议案》 
回避 回避 通过 

2022 年

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

会会议 

2022.06.11 

《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2022 年

年度股东

大会 

2023.06.26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2024年

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

会 

2024.02.2

0 

《关于延长<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2）董事会/执行董事表决情况 

届次 
召开/决定时

间 
董事会议案 

邓龙江

的意见 

担任董事/执行

董事的一致行

动人意见 

表决

结果 

执行董事 

决定 
2020.01.09 

《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

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0.03.11 《关于选举姚瑶为公司董事 同意 同意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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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次 
召开/决定时

间 
董事会议案 

邓龙江

的意见 

担任董事/执行

董事的一致行

动人意见 

表决

结果 

会董事长的议案》等议案 

董事会 2020.03.22 
《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

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0.04.20 
《关于 2020 年公司年度任务

目标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0.04.29 
《关于 2019 年公司经营总结

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0.07.21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

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0.07.29 
《关于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

权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0.08.25 
《关于确定公司股改基准日

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1.02.02 
《关于总经理汇报 2021 年经

营目标等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1.03.25 
《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

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1.03.28 

《关于公司 2020 年工作报告

及 2021 年经营方针的议案》

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1.06.18 
《关于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

公司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1.07.06 
《同意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董事会 2021.07.24 

《<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变更为成都佳驰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工

作的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一

次会议 

2021.08.08 

《关于选举姚瑶为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等议

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

次会议 

2022.01.22 
《关于公司 2022 年经营计划

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三

次会议 

2022.03.10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四

次会议 

2022.03.15 

1、《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2、《关于对公司报告期内关

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 
回避 回避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五

次会议 

2022.05.26 

《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六
2022.11.25 

《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 1-6

月财务报表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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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次 
召开/决定时

间 
董事会议案 

邓龙江

的意见 

担任董事/执行

董事的一致行

动人意见 

表决

结果 

次会议 

第一届董

事会第七

次会议 

2023.01.17 
《关于 2022 年度总经理工作

报告的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八

次会议 

2023.02.22 
《关于审议公司 2022 年度财

务报表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九

次会议 

2023.05.04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度第

一季度财务报表的议案》等议

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次会议 

2023.05.12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

追溯调整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 

2023.05.31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 

2023.08.11 
《关于审议2023年1-6月财务

报表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 

2023.09.15 

《关于同意对外报出公司

2020年-2023年 6月 30日审计

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2023.9.23 
《关于审议房屋拆迁补偿方

案的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2023.11.10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 1-9

月财务报表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2024.01.31 

《关于审议公司 2023 年度财

务报表的议案》等议案 
同意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 

2024.02.05 
《关于补选第一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等议案 
- 同意 通过 

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 

2024.03.12 

《关于同意对外报出公司

2021年度-2023年度财务报表

的议案》等议案 

- 同意 通过 

②董监高的提名及任免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0 年 1 月

至今，发行人董监高的提名及任免情况如下： 

A、董事的提名及任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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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执行董事/董事 提名人 

邓龙

江的

意见 

一致行动

人意见 

表决

结果 

2020.01.01 至 2020.03.10 姚瑶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2020.03.11 至 2021.08.07 

姚瑶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邓龙江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梁迪飞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谢建良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张东 文琮迎曦 同意 同意 通过 

2021.08.08 至 2024.02.04 

姚瑶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邓龙江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梁迪飞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谢建良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张东 文琮迎曦 同意 同意 通过 

桑建华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周廷栋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逯东 文琮迎曦 同意 同意 通过 

2024.02.05 至今 

 

姚瑶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梁迪飞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谢建良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张东 文琮迎曦 同意 同意 通过 

桑建华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周廷栋 邓龙江 同意 同意 通过 

逯东 文琮迎曦 同意 同意 通过 

基于上述，邓龙江提名了发行人 3 名非独立董事、2 名独立董事，且发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结果均与邓龙江意见相符，本所律师认为，邓

龙江实际可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免产生决定性作用。 

（5）邓龙江是否能实际控制公司，是否与谢建良、梁迪飞构成共同控制，

目前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是否准确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核查，邓龙江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其与谢建良、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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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不构成共同控制，具体原因如下： 

„„ 

③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公司未设置董事会，执行董事为邓龙江外甥

女姚瑶，2021 年至 2024 年 2 月 4 日，邓龙江一直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且根据公

司发起人签署的《发起人协议》约定，邓龙江推荐了公司 7 名董事中的 3 名非独

立董事、2 名独立董事，能够通过自身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产生实质影响，亦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起着重大的作用；而谢

建良、梁迪飞目前仅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且前述二人于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

意见以邓龙江的意见为准。 

„„ 

四、《问询函》之“14.2 关于房屋”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 14.2 之（二）“暂停使

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下一步处置计划”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2、下一步处置计划 

2023 年 11 月 27 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文家街道办事处与发行人签署

了《成都市青羊区工业集中发展区（西区）模具园搬迁补偿协议》，约定：对

发行人位于青羊区工业集中发展区（西区）模具园三区房号 5#-A2-1、2F 建筑

面积为 1,972.37 平方米的厂房进行拆迁，拆迁补偿款及奖励费用为

12,557,634.54 元，截至目前，发行人已收讫前述款项。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完成对该房屋的处置。 

五、《上市委问询问题》之“问题一、关于核心技术”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上市委问询问题》审核问询问题一之（一）“2、

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核心技术形成过程 

发行人核心技术的具体研发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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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研发开

始时间 

研发完

成时间 
立项起因 研发方向 需求方 合作方 

研发应用及技术 

完善过程 

研发资金

来源 

专利技术 

权属 

1 

薄型雷达吸波

涂料设计和制

备技术 

2012.01 2017.08 

装备对隐身涂层材

料的轻量化提出了

进一步降低要求 

通过设计吸收剂、粘结剂、涂

料助剂等组分的配方，改进涂

层材料的制备工艺工序，结合

特殊的施工工艺设计，在保持

优良力学性能的基础上，大幅

减少涂层材料的厚度，实现涂

层薄型化 

KH00101 无 

不断优化涂层材料厚度，

陆续应用于涂层材料 A1、

A4、A8、A21 等多款定型

的隐身功能涂层材料产

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2 项

专利授权 

2 

低发射红外涂

料设计和制备

技术 

2013.03 2017.08 

针对低发射红外涂

料性能要求，通过优

化配方和工艺，解决

低发射红外涂料发

射率较高的问题 

通过设计材料体系的填料、颜

料、粘结剂、助剂等组分的配

方，进一步改进制备工艺设

计，在保持优良力学性能的基

础上，实现红外涂层材料的低

发射率 

KH00101 无 

在材料体系方面进行完

善，逐步改进了浆料制备

工艺，陆续应用于涂层材

料 A3、A5、A22、A26、

A41 等多款定型的隐身功

能涂层材料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1 项

专利授权 

3 

多频谱兼容功

能涂料一体化

设计和制备技

术 

2017.05 2020.12 

针对隐身功能涂层

的“多频谱”需求，

解决多频谱涂料的

兼容性问题 

基于材料组分配比及体系的

一体化设计，通过设计填料、

粘结剂、助剂等组分的配方和

制备工艺，结合电磁场的仿真

设计，实现具备多频谱吸波性

能的功能涂料制备 

KH00101 无 

在材料配方上进行了优

化处理，逐步调整材料结

构，陆续应用于涂层材料

A22、A41、A7 等多款定

型的隐身功能涂层材料

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4项

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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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研发开

始时间 

研发完

成时间 
立项起因 研发方向 需求方 合作方 

研发应用及技术 

完善过程 

研发资金

来源 

专利技术 

权属 

4 

宽 带 功 能 型

XXX 设计与

制备技术 

2018.06 2020.12 

用于研制具有宽带

隐身功能的隐身贴

片制备技术 

通过改进填料、粘结剂、助剂

等组分的配方，优化制备工

艺，制备具有红外、雷达等波

段隐身效果的隐身贴片材料 

KH00101 无 

在材料配方上进行优化

处理，兼具了红外雷达波

段吸波特性，逐步改善材

料形态，陆续应用于涂层

材料 A6、A9、A22 等多

款定型的隐身功能涂层

材料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3 项

专利授权 

5 

高性能多组分

复合吸收剂制

备技术 

2016.08 2021.03 

解决单组分吸收剂

谐振特性单一、吸波

带宽窄的技术难题 

基于对吸收剂、分散剂、改性

剂等成分的几何形貌、极化特

性等影响因素分析，通过优化

物理混合、分散等工艺参数，

提高复合吸收剂电磁参数的

频响特性 

KH00101 无 

不断优化吸收剂配方，使

其可适用于不同环境，陆

续应用于涂层材料 A1、

A4、A6、A13、A10，结

构材料 B1 等多款定型产

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2 项

专利授权 

6 

超宽带非线性

梯度渐变吸波

蜂窝制备技术 

2018.08 2021.12 

该技术用于实现超

宽带、高吸收非线性

梯度渐变的吸波蜂

窝材料的制备 

该技术以芳纶蜂窝为基体材

料，采用自研高性能多组分复

合吸收剂，结合自动化制备系

统，研制高低频兼顾的超宽

带、高吸收非线性梯度渐变吸

波蜂窝材料 

KH00101、

KH00209 
无 

不断优化材料制备工艺，

逐步实现自动化工艺，陆

续应用于结构材料 B1、

B38 等多款定型的隐身功

能结构件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4项

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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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研发开

始时间 

研发完

成时间 
立项起因 研发方向 需求方 合作方 

研发应用及技术 

完善过程 

研发资金

来源 

专利技术 

权属 

7 

低可探测隐身

功能结构件设

计技术 

2018.04 2021.12 

该技术主要用于研

制具有低可探测性

能的隐身功能结构

件产品 

基于对探测信号在武器装备

上散射特性的研究分析，针对

不同频段、不同极化状态的探

测信号，有效抑制结构表面行

波散射、边缘绕射和镜面散射

等，建立低可探测电磁模型，

提升研发效率，缩短研制周期 

KH00101、

KH00209 
无 

通过电磁仿真技术不断

优化材料设计制备工艺，

逐步改善复合成型及表

处理，陆续应用于结构材

料 B6、B13、B14 等多款

定型的隐身功能结构件

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2 项

专利授权 

8 

高精度低可探

测隐身功能结

构件制备技术 

2019.01 2020.12 

该技术用于解决隐

身功能结构件工艺

一致性和稳定性的

技术难题 

通过突破大尺寸薄膜材料制

备工艺、超宽带吸波蜂窝材料

的梯度匹配设计、异形复合材

料高精度加工等关键技术，研

制出高精度低可探测隐身功

能结构件 

KH00101、

KH00209 
无 

通过电磁仿真技术不断

优化材料体系，逐步改善

高精度加工技术，陆续应

用于结构材料 B5、B3 等

多款定型的隐身功能结

构件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21

项专利授权 

9 

低可探测隐身

功能结构件测

试技术 

2020.03 2021.10 

该技术用于解决低

可探测隐身功能结

构件的测试难题 

通过设计测试载体、修复部件

和载体连接处的电磁缺陷，降

低测试载体对测试结果的影

响，以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KH00101、

KH00209 
无 

通过不断优化结构件体

系，逐步改善电性能测试

技术，陆续应用于结构材

料 B3、B6、B14 等多款

定型的隐身功能结构件

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4项

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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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名称 
研发开

始时间 

研发完

成时间 
立项起因 研发方向 需求方 合作方 

研发应用及技术 

完善过程 

研发资金

来源 

专利技术 

权属 

10 

超高磁导率磁

性薄膜动态磁

取向技术 

2019.02 2021.10 

该技术主要用于解

决磁性薄膜材料存

在磁导率低的问题 

该技术通过动态磁取向技术

的开发，提升磁性薄膜材料磁

导率 

华为、

OPPO、安费

诺、中冀联

合等 

无 

持续优化流延工艺，逐步

改善磁性材料动态磁取

向，陆续应用于电磁兼容

材料 C10、C310、C17、

C173、C152 等多款定型

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5 项

专利授权 

11 

多组分耐腐蚀

硅胶吸波贴片

流延制备技术 

2020.01 2021.12 

该技术主要用于实

现硅胶吸波贴片的

大规模批量生产 

通过优化产品配方和制备工

艺，实现硅胶吸波贴片的大规

模批量卷材制备 

华为、

OPPO、安费

诺、中冀联

合等 

无 

持续优化流延工艺，逐步

改善硅胶类吸波贴片制

备工艺，陆续应用于电磁

兼容材料 C14、C86、C527

等多款定型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7 项

专利授权 

12 

水系高磁导率

超薄磁性基板

制备技术 

2013.07 2015.12 

该技术用于解决水

性浆料体系的高磁

导率磁性基板的安

全环保生产和国产

化问题 

通过研发高磁导率磁性基板

关键材料，打破国外的技术垄

断，实现高磁导率磁性基板的

国产化替代 

华为、

OPPO、安费

诺等 

无 

持续优化流延工艺，逐步

改善磁性材料动态磁取

向，陆续应用于电磁兼容

材料 C284、C154、C148、

C115 等多款定型产品 

自筹资金 
已取得 4 项

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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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 

公司在邓院士的带领下，凝聚了一支在国内 EMMS 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专

业人才队伍。公司的技术专家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且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具

有丰富的理论知识研究和工程化经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研发人员

数量为 135 人，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32%，是公司技术研发的坚实基础。 

（2）设备 

公司核心技术研发过程中需要的设备主要为测试平台、数控机床、仿真计算

平台、矢量网络分析仪等科研设备，相关设备均为自有设备。 

公司重视科研能力的建设，建立了 1MHz~50GHz 吸波材料电磁参数测试平

台、100MHz~50GHz 吸波材料反射率测试平台、吸波材料屏蔽系数测试平台、

吸波材料插入损耗测试平台等，具备从设计到测试的系统性材料设计能力。此外，

公司陆续建立科研与生产平台。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固定资产 19,736.85 万元，

拥有研发中心、厂房等房屋建筑物 4 万余平方米，形成了强大的技术研发基础。 

3、自主研发能力强 

公司在邓龙江院士的带领下，凝聚了一支在国内 EMMS 领域有重要影响力

的专业人才队伍，承接了国家级、省部级 EMMS 领域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突破

了 EMMS 产品的“薄型化”和“超宽带”等关键技术瓶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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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关于成都佳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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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发行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研发人员研发的其他未纳入发行人体系内的专利、国防专利新增情况 

1、专利  

序

号 

涉及的董监高或核心

技术人员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所有权人 发明人 申请日 权属状态 

1 原董事：邓龙江 

兼具选择性吸收及波束

异向反射功能的红外电

磁周期结构 

发明

专利 
ZL202210004728.6 电子科大 

周佩珩，刘彦宁，王茂

人，李文新，张丽，邓

龙江 

2022.01.05 专利权有效 

2 
原董事：邓龙江 

董事：梁迪飞 

一种基于相位相消的

RCS减缩二面角结构及

其设计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2210669151.0 电子科大 

陈海燕，何清婷，严颖

煜，邓龙江，周佩珩，

梁迪飞,谢建良,张丽 

2022.06.14 专利权有效 

3 原董事：邓龙江 

一种基于分子间作用的

低介电氰酸酯树脂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2210398265.6 电子科大 

楚合涛,陈瀚,邓龙江,

张林博 
2022.04.15 专利权有效 

4 
原董事：邓龙江 

董事：梁迪飞 

一种环保暗室吸波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

专利 
ZL202210966730.1 电子科大 

韩天成，邱日全，尹良

君，闫建璋，梁迪飞，

邓龙江 

2022.08.12 专利权有效 

5 

董事：梁迪飞 

核心技术人员：李维

佳 

一种胶板类吸波材料等

效电磁参数的推演计算

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2111292101.7 电子科大 

梁迪飞,曾子桁,李维

佳,刑正维,刘川,刘倩 
2021.11.03 专利权有效 

6 董事：梁迪飞 
一种应用于 3D打印丝材

的电磁参数调控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2210752334.9 电子科大 

梁迪飞,曾子桁,胡永

康,任威豪,刘倩,王云 
2022.06.28 专利权有效 

7 原董事：邓龙江 
一种耐高温多壳层 TAC

基吸收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2211685859.1 电子科大 

陆海鹏，王蕾，郭阳，

张丽，邓龙江 
2022.12.26 专利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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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董事：邓龙江 

一种具有双层导电网络

的超疏水导电无纺布的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

专利 
ZL202211483973.6 电子科大 杨光,杨文豪,邓龙江 2022.11.24 专利权有效 

9 原董事：邓龙江 

铵盐-石墨烯复合激发

剂掺杂的钢渣材料及制

备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2210973714.5 

电子科大/

中科合肥

智慧农业

协同创新

研究院 

尹良君，邢雪静，罗瑞，

闫建璋，吕厚霖，慕春

红，张林博，韩天成，

邓龙江 

2022.08.15 专利权有效 

10 原董事：邓龙江 

一种疏水红外低发射镜

面低反射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2210659856.4 电子科大 

张丽，李淼，张敏，殷

举航，周佩珩，翁小龙，

陈海燕，邓龙江 

2022.06.13 专利权有效 

11 原董事：邓龙江 
一种准确测量辐射温度

的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2210104811.0 电子科大 

邓龙江，娄来浩，胡远

航，周佩珩，刘彦宁，

谢秦栋，王茂人，李文

新 

2022.01.18 专利权有效 

12 
主要研发人员：张辉

彬 
增强型吸波材料结构体 

实用

新型 
ZL201821885071.4 

深圳唯创

微波技术

有限公司 

刘列，于伟，漆一宏、

张辉彬，莫智广 
2018.11.15 专利权有效 

13 主要研发人员：黄玲 

一种改善高模量碳纤维

复合材料界面性能的方

法 

发明

专利 
ZL202110622506.6 

北京化工

大学 

张学军,黄玲,田艳红,

董玉双 
2021.06.04 专利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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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与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3年12月31日，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一部分第“八、（二）关联交易”部分所述因关联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外，发行人与发行人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发行人和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3年12月31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情况如下：
	1、前五名其他应收款
	2、重要的其他应付款


	十一、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十二、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十三、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发行人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十五、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新增财政补贴
	（三）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纳税情况
	1、佳驰科技
	2、佳骋电子


	十六、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业务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目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根据发行人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相关批准文件

	十八、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十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姚瑶、总经理陈良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发行人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缴纳问题
	1、缴纳情况
	2、社会保险及公积金合规情形

	（二）发行人的劳务外包
	（三）员工持股计划
	（四）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的合法性
	（五）安全生产

	第二部分  审核问询回复更新
	一、《问询函》之“1.1关于核心技术独立性”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1.1之（一）“公司内（曾）任职电子科大的关键人员在校期间主要职责和研究方向，与公司核心技术的关系”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1.1之（二）“1、7项形成主营业务收入发明专利的具体内容，与公司核心技术、主营业务和产品的对应关系，由此产生的收入规模及其占比”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形成主营业务收入发明专利及与核心技术、应用产品的情况
	（2）产生的收入规模及其占比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1.1之（三）“1、公司是否存在由发行人、董监高、员工研发的其他专利、国防专利或非专利技术，是否纳入发行人体内”的部分新增如下内容：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1.1之（三）“2、公司知识产权权属是否清晰完整”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发行人核心技术来源于自主研发
	（2）发行人拥有独立的研发部门、研发人员、研发场所、研发设备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1.1之（三）“3、相关发明人的任职情况，是否存在竞业禁止、违反保密协议等情形”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 发行人现有原始取得专利的相关发明人
	（2）相关发明人的任职情况，是否存在竞业禁止、违反保密协议等情形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1.1之（六）“3、公司是否具备独立持续研发能力”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具备独立研发团队
	（3）取得了一系列研发成果


	二、《问询函》之“1.2关于核心技术人员”
	1、未将邓龙江、谢建良、梁迪飞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的原因
	（1）任职经历
	（3）对公司研发及生产经营发挥的具体作用

	2、未在发行人处领薪的原因，是否存在以其他形式领取补贴
	1、 发行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曾）任职电子科大的情况
	2、 部分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曾）兼职、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是否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2）部分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曾）持有公司股份的合规性
	（3）部分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曾）兼职的合规性

	3、电子科技大学是否为有权确认主体

	三、《问询函》之“2.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2之（一）“结合《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相关权利义务安排、协议有效期、是否存在提前解除条款等，说明是否存在影响一致行动关系的其他安排并分析论证发行人控制权的稳定性”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2、 说明是否存在影响一致行动关系的其他安排并分析论证发行人控制权的稳定
	（2） 发行人控制权的稳定性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2之（二）“3、公司设立以来股权演变过程及日常运作机制、邓龙江持股情况及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最近两年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情况、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董监高的提名及任免情况等，说明邓龙江是否能实际控制公司，是否与谢建良、梁迪飞构成共同控制，目前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是否准确”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3）邓龙江持股情况及在发行人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B. 邓龙江可通过一致行动安排，可影响其他4名非独立董事中的3名（谢建良、梁迪飞、姚瑶）于董事会的表决意见，从而对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需经董事会决策的公司生产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产生决定性影响，亦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具有重要影响；
	（4）最近两年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情况、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董监高的提名及任免情况等
	A、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2）董事会/执行董事表决情况

	（5）邓龙江是否能实际控制公司，是否与谢建良、梁迪飞构成共同控制，目前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是否准确


	四、《问询函》之“14.2 关于房屋”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问询函》审核问询问题14.2之（二）“暂停使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下一步处置计划”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2、下一步处置计划


	五、《上市委问询问题》之“问题一、关于核心技术”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上市委问询问题》审核问询问题一之（一）“2、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的部分内容更新如下：
	1、核心技术形成过程
	发行人核心技术的具体研发情况如下：
	（1）人员
	（2）设备

	3、自主研发能力强


	附件一：发行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研发人员研发的其他未纳入发行人体系内的专利、国防专利新增情况

